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省直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 号）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

〔2018〕3 号），全面树立惜土如金的节约用地理念，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严格产业项目用地准入

各市县在供应土地时应当严格执行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以及禁止性和限制性用地政策。以出让方式向六类产业园区管辖范围内主导产业项目、以及六类产业园区外的“十二个重点产业”项目供应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签订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以下简称“准入协议”），将总体规划以及省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出台的产业准入条件、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等要求纳入准入协议，明确拟出让宗地的准入标准和供后监管内容，严格监督实施。省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未

对相关产业提出准入条件、控制标准的，可以参照同类土地用途的控制指标确定。

经营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非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性住房等项目用地，以及六类产业园区内非住宅类生活服务配套设施用地。

二、合理确定准入协议内容

各市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拟定土地供应方案时，应当研究确定并审核准入协议的内容，在土地出让公告中写明需要签订准入协议并明确协议内容。准入协议内容中项目投入和产出由市县产业主管部门负责、税收由税务主管部门负责，或园区管理机构根据

有关要求和实际情况提出，并经市县人民政府议定。准入协议内容包括宗地上拟建设项目的产业类别、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投资强度、项目达产时间（达到生产经营指标的时间）、项目税收目标、项目达产后的亩均产值水平、项目引进高层次人才计划等。

三、实行“弹性年期”土地供应制度

对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项目，可以根据产业生命周期，建立“弹性年期”土地供应制度，适当缩短项目用地年期。“弹性年期”的约定不能超过 3 期，首期年限一般不超过 5 年，各期时间之和不得超过该宗土地用途的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弹性年期”的

设置不得擅自调整；确需调整的，应当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经市县行业主管部门确认属于旅游产业、会展业、医疗健康产业、低碳制造业、医药研发、高新技术研发和教育文化体育产业的，“弹性年期”的首期年限可延长至不超过 10 年；属于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产业项目的，首期年限可延长至不超过 15 年。

按照“弹性年期”方式供地的，应当以市县确定的弹性年期总出让年限履行出让、竞价、成交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手续。竞得人支付“弹性年期”出让价款时，应按照出让价款总额中当前年期占总年限的相应比例支付。每期年期期满时，如土地

使用权人符合准入协议继续履约条件的，可以申请优先享有下一期土地使用权。

四、落实准入协议履约要求

准入协议是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前提条件，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享有同等法律效力。土地供应成交后，市县人民政府或者受其委托的项目产业主管部门、园区管理机构，应当在受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签订准入协议，并

抄送市县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部门统一对准入协议进行编号和备案登记。

签订准入协议的市县人民政府或者受其委托的项目产业主管部门、园区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提出准入协议内容的部门或园区管理机构，对准入协议的执行情况定期开展联合检查、监管与评价活动。发现违反准入协议的情形，要及时组织依据准入协议的约定追究

违约责任；对符合解除协议和合同情形的，可按约定解除协议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五、建立共同责任机制

市县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落实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的责任主体，要组织市县有关职能部门及各园区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建立供地联席审查制度，在项目准入、规划审查、土地供应及供后监管等方面各司其职，加强监管，形成工作合力。省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将市县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效果，纳入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分配、补充耕地交易指标分配和土地供应相挂钩的管控机制。省国土、发改、工信、财政、商务、税务、工商等部门对本意见落实情况开展指导和监督，推动准入协议落地，全面提

升土地效益。

附件：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参考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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